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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业绩预计盈利 6,182 万元。 

2、公司本次业绩预盈主要是由于出售子公司股权非经常性损益

事项所致，影响金额为 25,210 万元。 

3、扣除上述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业绩预计亏损 13,927 万

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的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7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2 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3,927

万元。 

（三）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是否适当和审慎的专项说

明 

注册会计师就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执行情况做了专项说

明，说明如下： 

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我们对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松建化）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尚

在进行中，最终的审计意见尚未形成。仅就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之日

止我们已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已获得的审计证据而言，我们尚未发现表

明青松建化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报送的《2017 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中所披露的导致青松建化 2017 年度将实现盈利的事项或情况不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确凿证据。随着审计的进行，我们可能获得新的

或者进一步的审计证据，由此可能导致本专项说明与我们对青松建化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的审计意见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全文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关于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利预

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554.52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343.31 万元 

（二）每股收益：-0.42 元。 

 

三、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水泥的售价和销量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度

的上升和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时，公

司加强成本控制和内部管理，水泥产品的毛利率上升。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所持有的国电青松库车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18.80%的股权，获得投资收益 25,210 万元。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青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收到部分卡子湾生产区搬迁补偿金 28,000 万元，因未能

确定搬迁补偿金总额和政府依规计提资金成本，故新疆青松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收到的搬迁补偿金 28,000万元未记入 2017年损益。

若在公司 2017 年年度审计报告日前，政府依规计提的扣除成本得到

明确，将会对新疆青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当期损益做出

调整。 

（二）公司已经就上述不确定因素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沟通，年

计会计师就公司收到搬迁补偿金 28,000 万元出具了专项说明，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卡子湾生产区搬迁补偿金情况专项说明》。 

（三）因未能确定搬迁补偿金总额和政府依规计提资金成本，故

不能确定上述补偿金对 2017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数。 

 

五、其他相关说明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

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7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二）公司因 2015 年度和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两年为

负值，公司股票已于 2017 年 4 月 11 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1、若公司 2017 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在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可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2、若公司 2017 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7 年年度报告披

露日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

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20 日 


